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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网络上出现因安徽某领导违纪接受调查而对公司在买壳上市和资

产重组过程中的相关事项提出质疑的报道。 

 针对上述报道内容，公司进行了详细的澄清说明。 

 

近日，安徽省某领导因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我公司在其六安任职期间完成了

对长江股份的买壳上市和资产重组，故部分媒体对公司在此过程中的相关事项提

出质疑。经认真核实，现对报道中的质疑澄清如下： 

一、关于皖西宾馆转让过程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一）媒体报道如下： 

2003 年，当时皖西宾馆的高层将其出售给当地国有上市企业安徽长江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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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六州首府小区。 

据程明柱估算，按最保守的口径估计，开发收入在 3亿元以上。而这还未包

括原属宾馆地块，后被建成商业街上的商业建筑。“如此便宜地给了精工集团，

相当于国有资产开始流失。”程明柱说，“因为转卖的时候没有重新评估，如果重

新评估那就不止 3600万元，而是 1.4亿元。” 

皖西宾馆的两次转让，时间仅相隔数月，这被认为是替新进者量身打造的“过

桥收购”。 

（二）经公司核实，事实如下： 

根据原长江股份 2003 年度半年报披露，原长江股份于 2002 年启动承债式整

体收购皖西宾馆事项的商讨工作。公司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为此制定了方案，该方

案于 2002 年 12 月 24 日提交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核通过。2003 年 1 月

24 日，原长江股份与六安市皖西宾馆、六安市财政局协商并签订了关于以承债

方式整体并购六安市皖西宾馆的并购合同，该项交易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核通过。北京中证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并购标的皖西宾馆出具了中

证评报字(2003)第 001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2002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价值 3704.30 万元。原长江股份以 3600 万元承债式整体并购宾馆，接收宾

馆资产和原有债务，并购后将组建新公司并以新体接收宾馆全体在册职工，并承

诺承建一所四星级标准酒店。 

2003 年，由于农业机械向大中型化方向发展，国家鼓励政策也主要针对大

中型农机，小型农机面临市场下滑，原长江股份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持续下滑，

迫切需要转型。经过多方竞争和多轮谈判，最后选择了精工集团作为重组方。2003

年 6 月 18 日，原长江股份的大股东六拖厂与精工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

《股权托管协议》，将其持有的长江股份 55.545%国家股股权转让给精工集团。

2004 年 8 月，经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上市公司与浙江

加佰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3897.69 万元设立六安长江酒店发展有限公

司，其中上市公司以原皖西宾馆固定及无形资产(土地)经评估后价值 3702.81 万

元入股（华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华证评报字［2004］第 B128 号《资产

评估报告书》），占注册资本的 95%；浙江加佰利控股集团以现金 194.88 万元入

股，占注册资本的 5%。2 个月后，上市公司为强化主业，剥离与主业无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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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六安长江酒店发展有限公司的 95%股权及一切相关权利、义务以评估价值

3702.81 万元转让给精工集团，该项交易经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200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关联董事及关联方股东均回避表决。精

工集团接手皖西宾馆后，不仅继续履行原长江股份对政府的各项承诺，还超承诺

建造了投资近 3 亿元的六安至今唯一的五星级酒店。 

（三）澄清说明： 

1、上述所有交易均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审核、审批、信息披露流程，并聘请符合资格

的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了评估。 

2、原长江股份承债式整体收购皖西宾馆，其对价不仅仅是 3600 万元收购款，

并包括重新建造一座四星级标准的酒店。精工集团重组长江股份后，不仅履行了

原长江股份的承诺，还超承诺建造了投资近 3 亿元的六安市至今唯一的五星级酒

店。 

3、原长江股份收购皖西宾馆项目起始于 2002 年，于 2003 年 1 月 24 日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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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9 号《关于浙江精工钢结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长江股份”

股票有关问题的函》；2004年 3月 9日-4月 7日，精工集团履行了要约收购义

务；2004年 4月 12日，办理了相关股份的过户手续。在此过程中，精工集团已

于协议签署的 2003 年 6 月底前，支付了 50%股权转让款，在 2004 年 3 月 30 日

前已支付完毕 80%股权转让款。 

与此同时，为了消除上市公司与精工集团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2003 年 9

月 26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决定收购精工集团持有

的浙江精工 49%股权，并签定了转让协议。由于浙江精工 2002 年度经审计营业

收入超过原长江股份同期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此项收购构成重大资产收购，

需经中国证监会审核同意并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方可实施。2004年 1月 29日，

中国证监会对此项交易出具审核无异议函；2004年 3月 2日，上市公司 2004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协议。长江股份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

2004年 3月 4日开始支付第一笔 50%股权转让款。 

上市公司收购浙江精工 49%股权的价格，以经评估净资产值溢价 5%乘以转让

比例所得（北京中证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证评报字［2003］第 44 号《资产评估

报告书》，评估基准日 2003年 8月 31日），金额 8969.03万元，相对浙江精工

经审计 2002 年度净利润的市盈率为 5.65 倍（浙江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浙东会审

［2003］第 788号《审计报告》）。2003年 11月，浙江精工的同行——从事钢

结构主业的杭萧钢构（600477）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市盈率为 13.38

倍（按其 2002年度净利润及总股本计算）。 

（三）澄清说明： 

1、精工集团购买原长江股份控股权和长江股份购买浙江精工控股权，是精

工集团买壳上市过程中密不可分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是为了上市公司业务转

型，并注入优质资产改善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也是为了消除精工集团与上市公司

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关系。由于两个股权转让都需要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

的审批，历时较长，审批工作同步推进有助于加快资产重组进度、尽早实现资产

重组效益。 

2、长江股份自 2004年 3月起支付第一笔浙江精工股权转让款，而精工集团

于 2003年 6月底已向六拖厂支付了长江股份的 50%的股权转让款，在 2004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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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前已支付完毕 80%的股权转让款。前述事实已证明，精工集团支付股权

转让款在前，长江股份支付股权转让款在后。不存在“在股权被精工集团收购的

前夜，六拖厂却将资金输送给对方”。 

3、与同期上市的杭萧钢构定价比较可知，长江股份收购浙江精工股权的定

价非常低，不存在六拖厂向精工集团输送利益之说。 

 

精工集团在重组长江股份过程中，历经了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安徽

省政府的一系列严格的程序审批，不存在违法违规事项。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重组过程中，依法经营、诚信为本，切实履行

承诺，同时也在六安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公司及

控股股东和历任的当地领导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但公司的任何行为都遵循依法依

规的原则，从未逾越法律底线。目前，公司及控股股东未受网传事件的任何调查

和影响，公司一切经营业务正常。故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

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7 月 4 日 

 


